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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近12个月累计涉案金额：322,387,375.20元人民币，其中被诉金额5,644,550.74元

人民币。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被诉类案件涉及的金额较小，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上诉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因部分案件尚未判决(裁决)，目前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

2019年8月9日，沈锋诉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公司”或“公司” ）、大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中昶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案在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截至目

前，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仲裁）金额合计人民币322,387,375.20元：其中，公司作为原

告（申请人、上诉人）涉及的诉讼（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316,742,824.46元（未考虑延迟支付的利

息及诉讼（仲裁）费等），公司被诉类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人民币5,644,550.74元（含原告诉求的工程款、

损失及利息等）。 现将有关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中心、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中心、晋城市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原告向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原被告双

方自行和解，原告于2019年1月18日撤诉。 目前，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中，本案无涉诉金额。

（二）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局与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局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

剩余合同款人民币8,687,932.98元整；（2）判决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五年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

息至起诉之日，利息金额总计：8,687,932.98元*4.75%*200天/365天=226,124.28元；（3）判决被告按照

万分之三/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至起诉之日， 违约金总计：8,687,932.98元*200天*3/10,000=521,

275.98元；（4）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件受理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2018年9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民

辖终83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三）侯俊峰与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侯俊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侯俊峰与高能公司被告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侯俊峰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

能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支付400万元并支付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自2017年6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高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高能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双方于2017年4月11日签署的《终止协议》；

（2）判令侯俊峰返还高能公司已经支付的708万元及利息损失（以708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4月1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3）判令侯俊峰承担本诉和反诉的诉

讼费。

2018年6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8民初40715号民事判决：（1）撤销侯俊

峰与高能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的《终止协议》；（2）侯俊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高能公司

返还500万元；（3）侯俊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高能公司赔偿利息损失（以500万元为基数，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4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驳回高能公司其他

反诉诉讼请求；（5）驳回侯俊峰的诉讼请求。

侯俊峰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

五项，依法改判高能公司向侯俊峰支付400万元并支付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三违约金（自2017年6月1日至

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高能公司负担。

2018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民终9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400元，由侯俊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侯俊峰返还款项500万元及相应利息。

（四）晋城律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晋城律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因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发生纠纷，原告向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原被告

双方自行和解，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撤诉。 目前，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五）公司与宜昌城投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宜昌城投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原告向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

原被告双方自行和解，原告于2019年2月18日撤诉。 目前，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中。

（六）公司与吉林市国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吉林市国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原吉林市晨鸣纸业污染场地修复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吉林仲裁委

员会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所欠工程款8,364,811.00元；（2）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

2019年5月27日，吉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吉仲裁字第0008号裁决书：（1）被申请人吉林市国元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收到本裁决书后的十日内立即给付申请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款人民币5,228,797.00元；（2）仲裁费人民币66,312.00元，由被申请人吉林市国元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

截至公告披露日， 吉林市国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上述款项将于二期工程结算后一并支

付。

（七）公司与沈阳融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沈阳融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公司与沈阳融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 ）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沈阳融欣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高能公司偿还环保公司咨询服务费134万元以及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134万元期间的利息（自2016年1月至2018年5月，暂计19万元）。高能公司反诉请

求：（1）判令环保公司返还咨询费66万元；（2）判令环保公司赔偿损失3,899,194元。

2018年11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8民初28030号民事判决：（1）高能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环保公司咨询服务费134万元及利息（以13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4

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驳回高能公司反诉请求。

高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

驳回环保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判令环保公司赔偿高能公司保证金利息损失3,899,194元。

2019年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民终127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公司的

上诉请求。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沈阳融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134万元及相应利息。

（八）廉臣、张红玉与刘祥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廉臣、张红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祥

原审被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刘祥与廉臣、张红玉、高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祥向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1）廉臣和张红玉向刘祥偿还借款本金284,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开始计算利

息，一直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高能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廉臣、张红玉、高能公司

承担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通讯费共计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廉臣、张红玉、高能公司承担。

2018年12月25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02民初10789号民事判决：（1）廉

臣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祥借款本金284,000元并支付利息 （从2018年11月19日起， 按月利率

2％计算至本判决限定付款之日）；（2） 张红玉对上述借款中的3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廉臣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祥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通讯费共计6,000元；（4）驳回刘祥的其

他和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

廉臣、张红玉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

案发回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2019年3月1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民终494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廉臣、张红

玉的上诉请求。

（九）公司与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王志斌等共计22位被申请人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1）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王志斌、（3）王成、（4）王治萍、（5）雷翔宇、（6）

梅菊、（7）张洪渊、（8）上海中嘉兴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扬州嘉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绍兴华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1）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北京建华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3）中投建华（湖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贵州得天汇信农业创

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原名：贵州得天汇信创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5）深圳市易合

君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贵州贵安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17）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18）贵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9）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贵州省

创业投资促进中心、（21）黔西南州牂牁创业服务有限公司、（22）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投资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涉合同纠纷一案， 向北京仲裁委员会请求裁

决：

（1）请求裁决撤销相关各方签订的协议，具体为：

《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王志斌、载于附录1的二十位股东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王志斌、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贵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创业投资促进中心关于

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王志斌、黔西南州牂牁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贵州省冶金化工研究所有

限公司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股东协

议》；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王志斌、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贵州省创业投资促进

中心关于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股权转让协议》；

《王志斌与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

《股权转让协议书》；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返还股权转让款246,322,825.22元，具体为：

王成返还8,152,172元；

王治萍返还8,152,172元；

雷翔宇返还8,695,656元；

梅菊返还9,167,504元；

张洪渊返还1,833,497元；

贵州省创业投资促进中心返还8,365,655.22元；

贵州得天汇信农业创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返还9,471,487元；

深圳市易合君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返还8,996,117元；

贵州贵安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返还16,181,532元；

上海中嘉兴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返还28,335,551元；

绍兴华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3,778,214元；

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返还2,834,187元；

中投建华（湖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返还16,130,700元；

扬州嘉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26,445,392元；

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24,194,997元；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返还16,396,995.37元；

贵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32,794,001.26元；

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16,396,995.37元。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贵州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增资款5000万元；

（4）请求裁决第二、三项仲裁请求的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从收款之日起，以收款金额为基数，按照

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

（5） 请求裁决各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在投资交易过程中支付给产权交易机构的股权交易服务费

13.5226万元和财务尽职调查服务费10万元、资产评估服务费12万元、律师费18万元，合计53.5226万元；

（6）请求裁决各被申请人因申请仲裁而支付的前期律师费50万元；

（7）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王志斌、王成、王冶萍、雷翔宇、梅菊、张洪渊、贵州省创业投资促进中心、贵州

得天汇信农业创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易合君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贵州贵

安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中嘉兴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华建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曲水汇鑫茂通高新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投建华（湖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扬州嘉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建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红土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三、四、五项仲裁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8）请求裁决各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

截至公告披露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本仲裁案件，并于近期第一次开庭审理，目前该案件正在审

理中。

（十）公司与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纠纷，原告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原被告

双方自行和解，原告于2019年5月14日撤诉。 目前，和解协议正在履行中。

（十一）公司与中科合成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中科合成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120万吨/年精细化学品示范项目中科合成油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杭锦旗EPC总承包项目部液体物料储运系统防渗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北京仲裁

委员会请求裁决：（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欠付的工程款220,643.00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至实

际履行日的逾期利息，以220,643.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自2018年12

月24日起暂计至2019年5月24日为4,015.70元；（3）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2019年8月7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京仲调字第0515号调解书：（1）被申请人于2019年9

月30日之前向申请人支付欠付的工程款220,643.00元；（2）被申请人若逾期支付上述第（1）项款项，则

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向申请人支付1,000.00元违约金，至实际支付上述第（1）项款项之日止。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科合成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款支付期限尚未届满。

（十二）、沈锋与公司、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江苏中昶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沈锋

被告：（1）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江苏中昶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原江苏中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江苏中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案件概述及进展情况

原告与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补充协议》纠纷一案，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1）判令偿付所欠工程款项3,122,652.45元（全部工程款的85%扣除已支付3,988,460.01

元，计算方法8,366,014.66*85%-3,988,460.01）；（2）赔偿因被告的原因造成的窝工损失807,180元；

支付未付工程款期间利息374,718.29元；（4）以上合计金额为4,304,550.74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诉讼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二、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被诉类案件涉及的金额较小，合计5,644,550.74元，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因部分案件尚未判决(裁决)，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妥善解决相关诉讼（仲裁）事项。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管理团队稳定。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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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8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

NINAYANTIMIAO（缪妍缇）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及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2019年8月8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94名激励对象

授予19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及独立董事发表的同意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董事徐涛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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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8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磊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与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的《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

合授予条件；同意公司向符合条件的9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9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9年8月

8日。

表决结果：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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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19年 8月8日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95万股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2019年8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我乐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8

月8日。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2019年7月1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2、 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24万股，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22,400万股的1%。 其中，首次授予195万股，占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的87.05%，占本激励计划签署

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87%；预留29万股，占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的12.95%，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

司股本总额的0.13%。

3、 激励对象：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94人， 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

（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等。

4、 对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安排的说明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在授予日后12个月为标的股票锁定期，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将被锁定且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 锁定期满后为解锁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及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34%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7月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9年7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相关议案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19年7月17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9年8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于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已经满足。

三、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2019年8月8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195万股

3、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94人，具体授予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

徐涛 董事兼副总经理 8 3.57% 0.04%

王务超 副总经理 8 3.57% 0.04%

黄宁泉 财务总监 2 0.89% 0.01%

小计 18 8.04% 0.08%

公司及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91人 177 79.02% 0.79%

合计 195 87.05% 0.87%

4、首次授予价格：5.89元/股

5、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6、参与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前六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与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的《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列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满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

合授予条件；同意公司向符合条件的9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9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9年8月

8日。

五、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

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9年8月8

日， 在2019年-2022年将按照各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比例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额分期确

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经测算，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1,205.10万元，则2019年-2022年限

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限制性股票成本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95 1,205.10 293.24 574.03 255.88 81.95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

为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六、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

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就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已经

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

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可依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授予；本次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授予的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

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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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30

日、2019年1月3日、2019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135）、《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1）、

《关于诉讼事项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8）、《关于诉讼事项、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及资产冻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及《关于诉讼事项、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近日，公司新增部分诉讼事项，现将有关情况及已

披露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诉讼进展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50000000 原告已撤诉

2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50000000 原告已撤诉

3 北京润银融新企业管理中心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陈元明、邢建华

陈岩、于茜茜

513289394.44 法院已立案执行

4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珠海）有限公司 2263310 法院调解结案

5 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北讯电信（珠海）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42085069.44 法院已立案执行

6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深圳）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5488319.80 法院已立案执行

7 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融合科技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

74196091.52 法院已立案执行

8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河北诺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970930.78 法院已立案执行

9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10925757.00 法院已立案执行

10 兴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北讯电信有限公司

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陈岩、于茜茜

211328676.00 法院已判决

11 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184570.29 法院已立案执行

12

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

司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岩

3542556.00 法院已立案执行

二、新增诉讼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元）

受理法院 案情概述

审理阶

段

1

深圳市维尼斯

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广东北讯电 信有

限公司

1173210.00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人 民

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

11323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4091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合同约

定总价的1%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法院已

受理

2

深圳市金源浩

进出口有限公

司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527779.78

邹 平 市 人

民法院

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代理合同运输费及杂费合计

362563.57美元，折合人民币2436898.52元（汇率近照019年3月8日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对美元实时汇率1美元=6.7213人民币计算）；2、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因迟延支付产生的利息（以本金2436898.52元为基

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18日起暂计至起诉日

2019年3月15日止）为143660.18元。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已付款的

迟延支付利息（被告应于2017年12月18日支付完毕）合计47221.08元；4、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担保费等相关费用。 5、

上述1-3项请求合计为2627779.78元

法院已

受理

3

东莞信托有限

公司

北讯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 北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信利隆科技有

限公司 陈岩

于茜茜

210417979.48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基于原告向法院的请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00000000.00元，利息人民币10153526.50元，罚息人民币264452.98元合

计人民币210417979.48元。（以上利息、罚息暂计至2019年3月21日（不含

当日），后续以尚欠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00.00元为基数,按借款合同

约定的利率、罚息利率计算至全部应付款项清偿之日);�2、判令本案诉讼

费、财产保全费及实现债权产生的住宿费等费用由被告一承担；3、判令

被告二、三、四、五对前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 院 调

解结案

三、南非仲裁案诉讼进展情况

1、南非仲裁案基本情况

2015年3月4日，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收到Stonewall�

Resources� Ltd.、Lloyd� Dunbar� Birrell、Donald� Anthony� Birrell、Jeanne� Patricia� Mcleod、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合称“申请人” ）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送交的、提交给香

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的仲裁通知。因公司终止了有关收购Stonewall� Resources� Ltd.控股的下属

子公司 Stonewall� Mining�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Stonewall矿业” ）的《股份出售协议》，

申请人向公司求偿金额不少于1.1亿美元的赔偿。

2016年9月1日，公司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发送的一份电子版的仲裁裁决书，公司认为裁决书中存

在书写和表述上的错误，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更正申请，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接受公司更正申请中的

全部请求，对裁决书的有关表述进行了更正，并于2016年10月5日出具了更正后的最终裁决书。

2017年4月1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 《应诉通知书》（2017京04认港2� 号），

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等申请人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赔

付申请人人民币 113,858,962.02�元以及本案执行费用。

2017年7月21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京04认港2号），作出执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A15021号仲裁裁决的裁定。

2017年8月22日，公司控股股东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到晋中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和

《立案决定书》（晋中公刑立字[2017]000091号）；2017年8月23日，公司收到晋中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

告知书》《立案决定书》（晋中公刑立字[2017]000091号）。 《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内容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石墙资源有限

公司）一案，晋中市公安局认为符合合同诈骗立案条件，立为合同诈骗案侦查。

2017年11月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京04执107号），针对公司

作为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石墙资源有限公司（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劳埃德·邓巴·伯雷

尔（Lloyd� Dunbar� Birrell）、唐纳德·安东尼·伯雷尔（Donald� Anthony� Birrell）、珍妮·帕特丽曼·麦

克劳德 （Jeanne� Patricia� Mcleod）、 雅凯资本合伙私人有限公司 （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国内涉外仲裁裁决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裁定：中止香港国际

仲裁中心HKIAC/A15021号仲裁裁决的执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南非仲裁案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京04执恢21号》，针对公司作为被执

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石墙资源有限公司 （Stonewall� Resources� Ltd.）、 劳埃德·邓巴·伯雷尔（Lloyd�

Dunbar� Birrell）、 唐纳德·安东尼·伯雷尔 （Donald� Anthony� Birrell）、 珍妮·帕特丽曼·麦克劳德

（Jeanne� Patricia� Mcleod）、 雅凯资本合伙私人有限公司 （Arcay� Capital� Partners� Proprietary�

Limited）国内涉外仲裁裁决一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晋中市公安局向其发送的撤销案件决

定书，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恢复立案执行，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银行存款。 二、冻结、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三、查封、冻

结、扣押、扣留、提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四、以上冻

结、划拨、查封、扣押、扣留、提取、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以人民币113858962元

及至还清欠款或履行生效文书确定义务之日止的利息和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案件受理费、执行费为限。

四、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将配合有关各方提供证据资料，积极主张公司权利,� 在履行合同

义务的同时充分保障并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本次诉讼事项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造成一定的影

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采取付息展期方式，达成和解，并解冻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股

权及相关资产，就相关到期债务共同制定偿还计划或展期方案，消除债务逾期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目前，

部分诉讼已达成和解或撤诉。

针对南非仲裁案,公司已在2016年财务报表中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足额提取了仲裁赔偿

款1.1亿元，且公司控股股东龙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承担公司因本次仲裁所带来的一切损失，因此

本次Stonewall� Resources� Limited（石墙资源有限公司）等申请人的上述申请将不会对公司的股东权

益造成负面影响。 龙跃集团表示将尽快筹集资金积极履行承诺。

五、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事项外，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上述

诉讼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融资事项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致。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国证监会、 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下属公司进行的担保。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19）京04执恢21号》等。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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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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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前，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宏益博欣” ）持有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德莱” ）股份

28,390,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3%。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上市后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获得的股份，该部分股份自2017年11月24日起正式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宏益博欣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过半。 宏益博欣自披露

股份减持计划至今，尚未开始减持康德莱的股份。 宏益博欣持有公司股份28,390,72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43%，仍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

2019年8月9日，公司收到宏益博欣发来的《宏益博欣关于康德莱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现

将减持计划主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宏益博欣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8,390,725 6.43%

IPO前取得：15,622,25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768,47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宏益博欣 0 0% 2019/5/13～2019/1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28,390,725 6.4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宏益博欣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宏益博欣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宏益博欣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宏益博欣将根据市场情

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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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前，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银医疗基金” ）持有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康德莱” ）股份

28,417,9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351%，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持有的股份以及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方式获得的股份， 该部分股份自2017年11月24日起正

式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自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8月10日，建银医疗基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664,090股， 占公司总股本441,609,000股

的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建银医疗基金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建银医疗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0,753,

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352%，不再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

公司于近日收到建银医疗基金发来的 《建银医疗基金关于康德莱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

函》，现将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建银医疗基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8,417,990 6.4351%

IPO前取得：21,943,902股

其他方式取得：6,474,08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建银医疗基金 17,664,090 4%

2019/2/11 ～

2019/8/10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

宗交易

6.364 －

7.409

125,903,747.4 已完成 10,753,900 2.435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8/10

兴银合丰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银合丰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银合丰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743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8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兴银合丰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兴

银合丰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9〕418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9年6月21日

至2019年8月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9年8月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59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0,014,765.8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9,005.59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00,014,765.83

利息结转的份额 9,005.59

合计 200,023,771.42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3,245.2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6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9年8月9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

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数量区间为

0～10万份（含）

（3）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基金份额数量区间为0～10万份（含）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

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

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

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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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辽宁华峰” ）有关仲裁事项进展如下：

一、液化空气（辽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空辽阳” ）以辽宁华峰作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 ）提起的仲裁申请DG20170215号案件；以及辽宁华峰以液化空气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空中国” ）、液空辽阳作为共同被申请人，向贸仲提起的仲裁申请

DR20170389号案件，已于2018年4月23日—4月25日开庭审理，辽宁华峰于2019年1月接到贸仲通知，

仲裁裁决作出日期从2019年1月16日延期至2019年5月16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2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仲裁进展公告》）。

二、 辽宁华峰于2019年5月9日收到贸仲通知 （CIETAC� 047410/2019、CIETAC� 047482/2019、

CIETAC� 047416/2019、CIETAC� 047488/2019）， 原液空辽阳指定的仲裁员提出不再担任该案仲裁

员，液空辽阳重新指定了仲裁员，因仲裁程序的需要，仲裁裁决作出日期延期至2019年8月7日（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 2019�年 7月 1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

司仲裁进展公告》）。

三、辽宁华峰于2019年8月9日接到贸仲通知（CIETAC137402/2019、CIETAC137404/2019），因

仲裁程序的需要，仲裁裁决作出日期延期至 2019� 年 9月 7� 日，最终裁决日期以公司收到贸仲正式裁

决通知为准。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137402/2019

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 137404/2019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